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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2020 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统计，2020 年 1-9 月， 公司完成合并口径发电量 365.89 亿千瓦时， 同比上升

0.55%，其中煤电完成 265.26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0.02%，气电完成 36.51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15.72%，风电完成 36.74 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13.98%，光伏发电完成 27.39 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18.88%；上网电量 349.17 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1.04%；上网电价均价（含税）0.50 元 / 千瓦时，
同比增加 0.01 元 / 千瓦时。

2020 年 1-9 月，公司市场交易结算电量 138.43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7.18%。 其中直供交易
电量（双边、平台竞价）115.02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2.23%；短期交易 4.64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50.05%；跨省区交易电量和发电权交易（合同替代、转让）等 21.77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2.34%。

公司所属各电厂 2020 年 1-9 月发电量数据如下：
类型 公司/项目名称 发电量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煤电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69.1469 65.539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 54.9215 52.7632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31.6619 29.9810

吴泾热电厂 14.0269 13.0120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1.7872 19.8511

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782 1.0077

国家电投集团协鑫滨海发电有限公司 71.8648 68.5948

盐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0.6726 0.4607

气电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6.2205 25.4325

马耳他 D3 发电有限公司 5.1839 5.0497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2.3173 2.1715

罗泾燃机发电厂 0.7407 0.7216

哈密燃机 1.8281 1.5153

前滩分布式供能项目 0.2179 0.1554

风电

萧县协合风力发电 1.4532 1.4196

宿州协合风力发电 0.7812 0.7646

天长协合风力发电 0.4865 0.4776

烟台亿豪风力发电 0.5500 0.5373

山西浑源风力发电 1.3829 1.3625

青海格尔木风力发电 1.1760 1.1486

宁夏太阳山风力发电 0.7413 0.7253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 5.9968 5.8156

安徽东至风力发电 1.1766 1.1656

山东庆云风力发电 1.5073 1.4894

黑山风电 0.9459 0.9193

蒋家沙风电 1.2500 1.2210

平南风电 0.1430 0.1404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4.4458 4.3491

国家电投集团徐州贾汪新能源有限公司 1.0523 1.0270

国家电投集团东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0.5668 0.5547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9.1362 8.9313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6918 1.6609

国家电投集团响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2.2530 2.1842

光伏发电

江苏东台光伏发电 0.4849 0.4790

江苏沛县光伏发电 0.1746 0.1728

宿迁协合光伏发电 0.0857 0.0850

江苏苏新光伏发电 0.0988 0.0977

江苏海安策兰光伏发电 0.2038 0.2013

嘉兴分布式光伏发电 0.0441 0.0432

内蒙古察右中旗光伏发电 0.5434 0.5403

新疆鄯善光伏发电 0.6488 0.6343

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光伏发电 0.5432 0.5400

江苏盐城北龙港光伏发电 0.1349 0.1321

湖北麻城光伏发电 0.5206 0.5178

张北天宏光伏发电 0.2539 0.2527

海安光亚光伏发电 0.0847 0.0837

湖北宜城光伏发电 0.1948 0.1944

广西睿威光伏发电 0.4672 0.4617

日本大阪南港光伏发电 0.0238 0.0235

日本兵库三田光伏发电 0.0506 0.0500

日本茨城筑波光伏发电 0.3333 0.3292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田集光伏发电 0.0521 0.0510

秦皇岛宏伟光伏 0.2218 0.2120

秦皇岛冀电光伏 0.2189 0.2103

山东寿光光伏 0.2600 0.2582

山东德州光伏 0.2344 0.2323

贵州盘县光伏 0.5258 0.5188

湖州宏晖光伏 0.5661 0.5619

湖北随州光伏 0.0803 0.0782

山东海阳光伏 0.2291 0.2169

海安滨海光伏 0.0976 0.0958

海安金轩光伏 0.0536 0.0529

海安云星光伏 0.0612 0.0604

宿迁泗洪光伏 0.1418 0.1399

湖南涟源光伏 0.1572 0.1570

湖北孝感光伏 0.4001 0.3990

山东郓城光伏 0.2963 0.2950

漕泾移动式光伏 0.4747 0.4707

湖南华容一期 0.3977 0.3943

湖南华容二期 0.3984 0.3955

广西武鸣光伏 0.4871 0.4818

河南万邦光伏 0.5263 0.5247

湖北荆门光伏 0.2136 0.2123

湖北当阳光伏 0.7939 0.7920

海安升义光伏 0.0073 0.0071

海安天朗光伏 0.0093 0.0090

海安德宇光伏 0.0080 0.0078

马耳他马萨光伏 0.0016 0.0016

马耳他戈佐岛光伏 0.0036 0.0035

马耳他马萨南光伏 0.0123 0.0121

辽宁铁岭新晖光伏 0.2486 0.2471

辽宁铁岭轩诚光伏 0.1244 0.1236

辽宁铁岭旭晨光伏 0.2513 0.2495

辽宁铁岭华荣光伏 0.2513 0.2496

广东肇庆光伏 0.0708 0.0699

海南屯昌光伏 0.6127 0.6048

河北尚义光伏 0.2975 0.2964

河北丰宁光伏 0.4151 0.4142

江苏宝应光伏 1.0196 1.0095

崇明学校光伏 0.0034 0.0015

湖南祁阳祁阳玉柏岭光伏电站 0.2016 0.1998

湖南祁阳豪冲光伏电站 0.2016 0.1998

湖南祁阳张家岭光伏电站 0.2016 0.1998

湖南湘阴光伏电站 0.4475 0.4449

湖南汨罗光伏电站 0.1543 0.1536

广西武宣光伏电站 0.1863 0.1792

广东封开光伏 0.2682 0.2170

贵州赫章光伏 0.2685 0.2171

云南红河光伏 0.3495 0.3427

云南巧家光伏 0.6962 0.6807

江苏沛县光伏发电 0.1172 0.1157

国家电投集团盐城大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2114 0.2114

中电投建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7281 0.7225

国家电投集团洪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3988 0.3985

国家电投集团常熟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1073 0.1072

国家电投集团涟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0.0808 0.0807

国家电投集团高邮新能源有限公司 0.2594 0.2578

苏州和旭智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0.0923 0.0922

国家电投集团泗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4422 1.4281

上海电力盐城楼王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0653 0.0640

浙江富阳等五个区域集中连片光伏电站 0.1214 0.1214

浙江杭州桐庐白云源光伏电站 0.0271 0.0271

浙江杭州桐庐高而基钢构光伏电站 0.0128 0.0128

浙江杭州桐庐杭万汽车部件光伏电站 0.0225 0.0225

浙江杭州桐庐中科赛思光伏电站 0.0140 0.0140

浙江杭州余杭博创机械光伏电站 0.0193 0.0193

浙江杭州余杭嘉美国际光伏电站 0.0261 0.0261

浙江杭州余杭美术地毯光伏电站 0.0088 0.0088

浙江杭州余杭光伏电站 0.0873 0.0873

浙江杭州富阳易世达光伏发电站 0.0436 0.0436

浙江湖州安吉澳宏容器光伏电站 0.0068 0.0068

浙江湖州安吉华菲光伏电站 0.0125 0.0125

浙江湖州安吉光伏电站 0.4255 0.4255

浙江绍兴上虞桑尼光伏电站 0.1093 0.1093

浙江省金华市兰棉一期光伏电站 0.1468 0.1468

浙江慈溪一期光伏电站 0.1767 0.1767

浙江杭州桐庐正久机械光伏电站 0.0073 0.0073

浙江杭州桑尼富阳光伏电站 0.0746 0.0746

浙江台州天台银轮光伏电站 0.0488 0.0488

浙江湖州德清远大光伏电站 0.0906 0.0906

浙江宁波象山光伏电站 0.1059 0.1059

浙江杭州桐庐天元机械光伏电站 0.0085 0.0085

浙江省衢州常山光伏电站 0.0876 0.0876

浙江衢州龙游光伏电站 0.0679 0.0679

浙江金华兰溪兰棉二期光伏电站 0.0622 0.0622

浙江省温州泰顺光伏电站 0.0817 0.0817

浙江金华桑尼光伏电站 0.0407 0.0407

浙江嘉兴等区域光伏电站 0.3103 0.3103

浙江省平湖新埭光伏电站 0.0286 0.0286

浙江省舟山金塘光伏电站 0.0195 0.0195

浙江浦江光伏电站 0.0951 0.0951

浙江绍兴柯桥光伏电站 0.0339 0.0339

浙江绍兴诸暨光伏电站 0.0082 0.0082

浙江台州三门光伏电站 0.1231 0.1231

浙江湖州安吉长虹光伏电站 0.0535 0.0535

浙江丽水松阳一期光伏电站 0.0566 0.0566

浙江宁波北仑一期光伏电站 0.2320 0.2320

浙江金华市金华山工业园区一期光伏电站 0.2520 0.2520

浙江省嘉兴海盐光伏电站 0.0142 0.0142

浙江杭州大江东光伏电站 0.0354 0.0354

浙江江山帷盛光伏电站 0.0553 0.0553

浙江永康宏伟光伏电站 0.0219 0.0219

浙江桑尼淳安光伏电站 0.0816 0.0816

浙江省衢州光伏电站 0.0457 0.0457

浙江三门汇普光伏电站 0.0182 0.0182

广西崇左龙州光伏电站 0.4475 0.4475

玉环晶科光伏电站（一期） 0.8403 0.8403

玉环晶科光伏电站（二期） 1.0335 1.0335

浙江衢州通恒光伏电站 0.0091 0.0091

浙江嵊泗洋山光伏电站 0.0025 0.0025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电厂”），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阚山电厂”），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燃机”），上海长兴岛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兴岛热电”）另有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其中外高桥电厂自发自
用光伏发电量 44 万千瓦时，阚山电厂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 296 万千瓦时，长兴燃机自发自用
光伏发电量 42 万千瓦时，长兴岛热电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 23 万千瓦时。

二、2020 年前三季度装机容量情况
2020 年第三季度，公司新增控股装机容量 27.7 万千瓦。 其中：
江苏如东海上风电投产 13.5 万千瓦,广西平南风电投产 6.095 万千瓦，泗洪光伏二期投产

6.85 万千瓦，广西崇左龙州光伏投产 1.26 万千瓦。
截至 2020 年 9 月底， 公司控股装机容量为 1629.30 万千瓦， 清洁能源占装机规模的

47.66%，其中：煤电 852.80 万千瓦、占比 52.34%，气电 239.82 万千瓦、占比 14.72%，风电 249.69
万千瓦、占比 15.33%，光伏发电 286.99 万千瓦、占比 17.61%。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本次计价日
下次计价日

11.079924
11.301522

2020年10月15日
2020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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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

赎回并继续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营业部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7,000 万元整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一个月结构性存款
● 委托理财期限：31 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利群股份”）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额度不超过 8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择
机、分阶段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约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
以上资金额度可循环使用，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有效期内和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 ,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2020-023）。

一、 本次到期理财产品的情况
受托方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营业部

理财产品名称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看涨三层区间一个月结构性存款

理财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金额（万元） 7,000
起息日 2020 年 9 月 15 日

到期日 2020 年 10 月 15 日

理财期限 30 天

理财收益（元 ） 163,972.60
公司已按时赎回上述产品，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

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本次继续购买理财产品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需求，公司拟
继续使用 7,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以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本次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044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18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0,000 万元，扣除不含
税的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78,928.69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经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出具的“XYZH/2020JNA10017”号《验资报
告》审验。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具体运用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实施地点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

元）

一 商业综合体项目

1 利群百货集团总部及商业广场项目 青岛西海岸新区 58, 928.69

2 利群广场项目 烟台莱州市 30,000.00

3 蓬莱利群商业综合体项目 烟台蓬莱市 20,000.00
二 物流供应链项目

1 利群智能供应链及粮食产业园二期项目 青岛胶州市 70,000.00
合计 178,928.69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营业部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一个月结构性存款

金额（万元） 7,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2.85%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16.94
产品期限 31 天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结构化安排 /
参考年化收益率 /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委托理财产品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

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行的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
公司严格根据公司章程及内控制度的规定，明确委托理财的审批权限。 公司财务部门将

及时分析和跟踪委托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
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委托理财产品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一个月结构性存款

认购金额（万元） 7,000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期限 31 天

挂钩标的 黄金

购买日 2020 年 10 月 15 日

起息日 2020 年 10 月 16 日

到期日 2020 年 11 月 16 日

兑付日 2020 年 11 月 16 日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条件要求，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三）风险控制分析
针对投资风险，公司拟采取措施如下：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

能力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行的流动性好、 安全性高的产品。 并根据公司经营安排和募
集资金投入计划选择相适应的理财产品种类和期限等，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向正常进行。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
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的受托方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符合公司委托理财的各项要求，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2,035,138,056.00 12,647,822,201.30
负债总额 7,351,903,188.00 8,171,724,536.71
净资产 4,683,234,868.00 4,476,097,664.59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2,205,449.72 104,526,968.74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和财务状况，在确

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
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通过进行适度的理财产品投资，可以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使公司获得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会对公司未来的主营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产生较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属于低风

险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政
策风险、流动性风险及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影响。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
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 8 亿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择机、分阶段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约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或结构
性存款。 以上资金额度可循环使用，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有效期内和额度范围内行使决
策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2020-023）。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 额 （万

元）
实际收回本金（万
元） 实际收益（万元） 尚未收回

本金（万元）

1 中国农业银行 “本利丰·181 天 ”人民币
理财产品 8,000 8,000 111.08 0

2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0 天（黄金挂钩看涨 ） 20,000 20,000 180.00 0

3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三个月结
构性存款 20,000 20,000 177.01 0

4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五个月结
构性存款 7,000 7,000 113.26 0

5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
挂钩汇率）产品 15,000 15,000 134.26 0

6 国盛证券收益凭证-国盛收益 526 号 10,000 10,000 202.19 0

7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看涨三层区间一个
月结构性存款 7,000 7,000 16.40 0

8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31 天（挂钩汇率看跌 ） 18,000 - - 18,000

9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一个
月结构性存款 7,000 - - 7,000

合计 112,000 87,000 934.20 25,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48,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0.25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3.5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25,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万元） 55,000
总理财额度 （万元） 80,00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余额为 25,000 万元。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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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23,000 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中信建投收益凭证“固收鑫·稳享”【6156 号】、中信建投收益凭证

“固收鑫·稳享”【6157 号】
● 委托理财期限：2020 年 10 月 15 日 -2020 年 11 月 25 日、2020 年 10 月 15 日 -2021 年 1

月 19 日
● 履行的审议程序：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召
开了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5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流动性好
的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4）。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有利于提升公司业绩水平，
为公司及股东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本次委托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637 号）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772.7 万
股 。 发 行 价 格 64.31 元 / 股 ，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1,140,023,370.00 元 ，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1,024,482,094.62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大华
验字［2020］000462 号”《验资报告》确认。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中信建投证 券股 份 有
限公司

本 金 保 障 固 定
收益

中信建投收益凭证 “固收
鑫·稳享”【6156 号 】 5,000 2.62% 14.36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40 天 保本固定收益 / / / 否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中信建投证 券股 份 有
限公司

本 金 保 障 固 定
收益

中信建投收益凭证 “固收
鑫·稳享”【6156 号 】 18,000 3.02% 141.48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95 天 保本固定收益 /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购买标的为保本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

可控。但基于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按
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本次委托理财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本次委
托理财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公司证券事务部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程序。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中信建投收益凭证“固收鑫·稳享”【6156 号 】

产品风险评级 低风险（此为中信建投证券内部评级，仅供参考 ）

产品期限 40 天

产品所属类型 本金保障固定收益

产品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发行期 2020 年 10 月 15 日

起息日 2020 年 10 月 16 日

到期日 2020 年 11 月 25 日

计息周期 起息日（含）至到期日（不含）

募集资金用途 所募集资金用于开展传统业务及 FICC 创新业务 ，包括固定收益业务 、大宗商品业务 、资本中介业
务等，并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流动性管理水平

预期年化收益率 2.62%

预期收益计算方法

投资收益＝投资本金×投资收益率×投资天数/365
投资本金=持有份额×份额面值
投资收益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小数点后第 3 位四舍五入。 若本协议无特殊约定，则投资本金即为
认购金额。

本金及收益支付 发行人在本收益凭证到期后一次性将投资者应得本金及收益划转至投资者指定账户。

产品名称 中信建投收益凭证“固收鑫·稳享”【6157 号 】

产品风险评级 低风险（此为中信建投证券内部评级，仅供参考 ）

产品期限 95 天（受提前终止条款和内容等约束 ）

产品所属类型 本金保障固定收益

产品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发行期 2020 年 10 月 15 日

起息日 2020 年 10 月 16 日

到期日 2021 年 01 月 19 日

计息周期 起息日（含）至到期日（不含）

募集资金用途 所募集资金用于开展传统业务及 FICC 创新业务 ，包括固定收益业务 、大宗商品业务 、资本中介业
务等，并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流动性管理水平

预期年化收益率 3.02%

预期收益计算方法

投资收益＝投资本金×投资收益率×投资天数/365
投资本金=持有份额×份额面值
投资收益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小数点后第 3 位四舍五入。 若本协议无特殊约定，则投资本金即为
认购金额

本金及收益支付 发行人在本收益凭证到期后一次性将投资者应得本金及收益划转至投资者指定账户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该两笔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金保障固定收益产品。
（三）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额度总计为人民币 23,000 万元，产品均

为保本固定收益型收益凭证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运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有关规定，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品种。 公司财务中心相关人员将及时
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投向及进展情况， 若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风险的情况，将
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合理安排并选择相应的
理财产品种类和期限；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严格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交易对方为公司上市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066）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股
份制证券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179,900.55 168,202.44
负债总额 81,951.89 77,375.00
净资产 97,948.67 90,827.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29.46 -22,972.78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45.55%，货币资金余额为 7,326.76 万元。 公司

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净额为
102,448.21 万元。 本次委托理财支付金额总计为 23,000 万元， 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
313.92%。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和公
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本
要求、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可以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将购买的短期理财产品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为“交易性金融资
产”或“其他流动资产”，其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固定收益型收益凭证产品，但由于各种风险因素（包括

但不限于本金及收益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投资风险、法律及政策风险、产品不成立风
险、提前终止风险、信息传递风险、其他风险等）的存在，不排除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受影响、产
品收益延期支付等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召开了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和公司正常
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5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
本要求、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该额度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有效期内可循环滚
动使用。 在上述期限及额度范围内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行使现金管理决策
权并签署相关文件，具体现金管理活动由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2,000 / / 12,000

2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 / / 15,000

3 证券公司收益凭证 5,000 / / 5,000

4 证券公司收益凭证 18,000 / / 18,000
合计 50,000 / / 5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3,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5.32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0
闲置募集资金总理财额度 50,000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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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共计 27,800 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久久养老日盈，财富班车进取 3 号（90 天）
● 委托理财期限：久久养老日盈为 T+0 随时赎回，财富班车进取 3 号为 90 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产品，期限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充分利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在保证流动性和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为公司和股东带来更多
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
（万元）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是 否 构
成 关 联
交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银行理财
产品 久久养老日盈 3,800 2.55-2.75 - T+0 随 时

赎回
非 保 本 浮
动收益型 - 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银行理财
产品 久久养老日盈 4,000 2.55-2.75 - T+0 随 时

赎回
非 保 本 浮
动收益型 - 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理财
产品

财富班车进取 3
号（90 天） 20,000 3.60 177.53 90 天 非 保 本 浮

动收益型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总经理为公司购买低风险投资产品事项的负责人，公司成立专门的现金管理工作

小组负责具体操作事宜。 现金管理工作小组主要由财务部、审计部、证券部的专业人员组成，
实时关注和分析产品投向及其进展，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
施，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

2、岗位分离操作。 投资决策、买卖操作、资金管理岗位分离，相互制衡。
3、公司将对投资产品的资金建立完整的会计账目，安排专门财务人员对资金进行专户管

理，并及时对投资产品的资金进行对账。
4、监督、检查和汇报。 独立董事、监事会和内部审计部门可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核查，并有权聘请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进行专项审计。
5、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对购买的低风险投资产品事项及其收益情况进行披露，接受公众

投资者的监督。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产品名称：久久养老日盈
起息日：2020 年 9 月 27 日
理财产品登记编码：C1030115A000419
收益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购买金额：3,800 万元
风险等级：较低风险
产品预期收益率：2.55%/ 年—2.75%/ 年
产品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产品名称：久久养老日盈
起息日：2020 年 9 月 30 日
理财产品登记编码：C1030115A000419
收益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购买金额：4,000 万元
风险等级：较低风险
产品预期收益率：2.55%/ 年—2.75%/ 年
产品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产品名称：财富班车进取 3 号（90 天）
起息日：2020 年 10 月 16 日
理财产品登记编码：C1031013A000659
收益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购买金额：20,000 万元
风险等级：较低风险
产品预期收益率：3.6%/ 年
产品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上述理财产品投资于现金、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评级在 AA 及以

上评级（对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主承销的信用债，评级在 A-（含）以上评级）的短期融资券、
中期票据、次级债、企业债、公司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ABS、ABN 等以及 ABS 次级档
等信用类债券，回购、同业拆借、券商收益凭证、优先股、存放同业、货币基金以及信贷资产等
符合监管要求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券商 / 基金 / 保险定向计划及信托计划等。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风险等级低，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同时，公司高度关

注理财产品的风险控制，本着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在投资产
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受托方保持密切联系，跟踪资金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
资金安全。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是 否 为 本
次 交 易 专
设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1992 年 10 月 19 日 郑杨 2,935,208.039

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短期 、中期和长期贷款 ；办
理结算 ；办理票据贴现 ；发行金融债券 ；代理发
行 、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 ；同
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
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 。 外汇存款 ；
外汇贷款 ；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 ；同业
外汇拆借 ；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 ；外汇借款 ；
外汇担保 ；结汇 、售汇 ；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
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外汇买卖；代客外汇买
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离岸银行业务 。

否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987 年 3 月 30 日 任德奇 7,426,272.665

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短期 、中期和长期贷款 ；办
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
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买卖
政府债券 、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 ；买卖 、代理
买卖外汇 ；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
担保 ；代理收付款项业务 ；提供保管箱服务 ；经
各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以
许可批复文件为准）；经营结汇、售汇业务 。

否

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50,317,729.65 3,553,313,875.22
负债总额 712,457,901.75 1,116,346,870.30
资产净额 2,437,362,614.16 2,436,954,708.87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200,482.51 84,867,513.16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金额共计 27,8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货币资金的 32.89%；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正常运行和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可以有效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为股东获取更多投资回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
产品根据公司管理银行理财产品的业务模式结合协议具体内容，计入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
流动资产”科目，相关的理财收益计入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科目，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年
度审计结果为准。

五、风险提示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低风险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由

于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仍存在收益不确定的风险，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情况
（一）决策程序的履行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 14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产品，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资金来源仅限于公司的闲置自有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已经 2020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并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内控制度等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审核，发表了如下
独立意见：

公司目前资金充裕，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投资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司价值，且不会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发展。 公司内控制度较为完善，能有效规避投资风险，资金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使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407,500.00 329,450.00 761.01 78,050.00

2 结构性存款 240,000.00 240,000.00 1,541.97 0.00
合计 647,500.00 569,450.00 2,302.98 78,05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78,05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2.03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83.49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78,05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61,950.00
总理财额度 140,000.00

特此公告。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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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杨建民持有公司股份

21,75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17%， 本次质押后， 公司股东杨建民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1,75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4.02%，占公司总股本的 6.04%。

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接到公司股东杨建民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1、 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限售股
（如是 ， 注明限售
类型）

是 否
补 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 其 所
持 股 比
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质押
用途

杨建民 否 11,750,000 是
（首发限售股 ） 否 2020-10-15

质 押 担 保
范 围 内 的
应 付 款 项
全 部 付 清
之日止

广州市公
恒典当行
有限责任
公司

54.02 6.04 担保

合计 - 11,750,000 - - - - - 54.02 6.04 -
注：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且相关股份不具有潜

在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2、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本 次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数量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杨建民 21,750,000 11.17 0 11,750,000 54.02 6.04 11,750,000 0 10,000,000 0
杨舒 6,200,000 3.18 6,200,000 6,200,000 100.00 3.18 6,200,000 0 0 0
合计 27,950,000 14.36 6,200,000 17,950,000 - 9.22 17,950,000 0 10,000,000 0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507� � � � � � � � �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 2020-060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移出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

“黑名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 年 9 月 16 日，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方大特钢”）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披露《方大特钢关于
被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的公告》。

2020 年 10 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调查统计司《关于将 30 家企业移出安全
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的函》（应急调统[2020]24 号）显示，根据《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
为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办法》（安监总办 [2017]49 号）的规定，经审核，将 30 家生产经营单位
及其有关人员移出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以下简称“移出名单”）。

经核查，移出名单中包括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979� � � � � � � � �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2020-057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解除部

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四川大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耀实业”）持有四川广安爱众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安爱众”）91,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38%。 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
押后，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为 87,250,000 股，占其所持有股份的比例为 95.88%。

一、本次股份解质情况
广安爱众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收到股东大耀实业的通知书， 大耀实业把质押给长江证券

（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91,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手续，具
体情况如下：

1.股份被解质或解冻情况
股东名称 大耀实业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 3,75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1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30%

解质（解冻）时间 2020 年 10 月 15 日

持股数量 91,000,000 股

持股比例 7.3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87,250,000 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5.8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08%

2、经与大耀实业确认，本次解除质押的部分股份用于股份买卖。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股 ） 持 股 比

例
本次质押 前 累
计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 累
计质押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大耀实
业 91,000,000 7.38% 91,000,000 87,250,000 95.88% 7.08% 0 0 0 0

合计 91,000,000 7.38% 91,000,000 87,250,000 95.88% 7.08% 0 0 0 0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1966� � � � � � �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2020-084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增发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2322 号），该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增发不超过 1 亿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

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

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

次公开增发 A 股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6 日


